
 

 

國立中正大學補助創新教學計畫作業要點 

98 年 10 月 26 日第 34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7 月 25 日第 45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1 月 19 日第 45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在課程上(USR 地方創生課程、微課程、自造課

程或程式語言課程等課程)融入各類創新元素，以激發學生課堂參與和學習興趣，提升教

學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對象 

凡本校專任(案)及兼任教師均可依本要點提出申請，可由一位老師或多位老師共同提出

申請。 

三、申請方式 

(一)補助額度：每一計畫補助之金額單一學期以八萬元為上限；全學年以十五萬元為上

限。  

(二)審核說明：所申請之創新教學計畫內容與補助額度由補助教師開發教材及創新教學

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核。審核優先順序之標準以計畫適切性、首次申請之教師、新進

教師為原則。  

(三)應繳文件： 

1.計畫書：請填寫創新教學計畫申請書。計畫編列經費項目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2.其他：輔助說明資料可自由提供。 

四、經費來源：由校內經費及本校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支應。 

五、成果考核 

執行創新教學計畫之教師於執行期程屆滿後一個月內，應繳交該學期或年度之課程執行

成果報告一份(內容至少包含一次融入創新教學之上課實況錄影)至教務處教學發展中

心。 

六、注意事項 

(一)經費編列項目應注意與申請計畫相關，無關之經費將不予補助。  

(二)獲補助之計畫其申請書中計畫摘要與構想內容，將放置於「創新教學」網頁專區供

全校師生參閱。結案時應繳交成果報告，報告同時授權於網路上公開分享。與本計

畫成果相關之計畫網頁、會議發表、得獎或出版應明顯標註「由國立中正大學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補助」等字樣。 

(三)應配合參與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舉辦之成果展示、工作坊及發表會等相關活動。 

七、收件方式 

申請期限以公告方式辦理，請於截止收件日前，將紙本的計畫申請書送至教務處教學發



 

 

展中心，逾期、內容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